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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财社〔2019〕116号
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医疗保障局关于下达2019年中央财政医疗救助补助资金

（第二批）的通知

各县（市）财政局、医疗保障局：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完善医疗救助制度全面开展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5〕30号）、《民政部 财政部 卫生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的意见》（民发〔2009〕81号）、《财政部 民政部关于印发<城乡医疗救助基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社〔2013〕217号）、《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医疗保障局关于下达2019年中央财政医疗救助补助资金（第二批）的通知》（云财社〔2019〕120号）要求以及州医疗保障局提出的资金分配意见，结合各县市救助对象数量、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量、各县市财政困难程度以及其他相关因素，现下达你县（市）2019年医疗救助补助资金预算（含一般公共预算资金和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城乡医疗救助资金，指标金额详见附件）。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此次下达的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由各县市用于资助城乡困难群众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并对其难以负担的个人自付费用给予补助。其中，单独增加安排补助资金用于地方病患者医疗救助工作。一般公共预算资金收入请列入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科目“1100249-卫生健康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科目，支出请列入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科目“2101301-城乡医疗救助”科目，政府经济分类科目为第“513-转移性支出”科目；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城乡医疗救助资金支出请列入2019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科目“2296013-用于城乡医疗救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科目，政府经济分类科目为“513-转移性支出”科目。


二、各县（市）在分配补助资金时，要切实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的倾斜支持力度。结合工作实际，财力状况等因素，合理安排医疗救助补助资金。并将分解下达文件及时抄送州财政局和州医保局。


三、为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按照《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的意见》要求，请在组织预算执行中对照区域绩效目标做好绩效监控，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同时，请参照州级做法、将绩效目标及时对下分解，做好县（市）内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四、财政和医疗保障部门要科学测算医疗救助补助资金需求，结合上级财政补助资金下达情况，合理安排本级财政医疗救助补助资金。城乡医疗救助基金结余较大的地方要切实采取措施，加快预算执行进度，并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4〕70号）和《财政部关于推进地方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财预〔2015〕15号）规定，积极盘活存量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五、如果相关转移支付办法有所调整或变化，将再行清算。

附件:1.德宏州2019年中央财政城乡医疗救助补助资金（第

二批）分配表

     2.省对下专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医疗保障局

                               2019年7月22日

抄送：州审计局，本局预算科、国库科。

  德宏州财政局                   2019年7月22日印   






















- 3 -

